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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是否成立

《电子商务法》 第四十九条规

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发布的商品

或者服务信息符合要约条件的， 用

户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

成功， 合同成立。 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 从其约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不

得以格式条款等方式约定消费者支

付价款后合同不成立； 格式条款等

含有该内容的， 其内容无效。”

因此， 虽然商家标错了价格，

买家无论基于何种目的与动机下

单， 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于买家提

交订单成功时成立并生效。

合同效力

《民法总则》 第一百四十三条

规定： “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

行为有效： （一） 行为人具有相应

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 意思表示

真实； （三） 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 ， 不违背公序良

俗。”

显然， 卖家错标价格不符合前

述规定中的 “意思表示真实 ” 。

《民法总则》 第六章第三节将法律

行为分为四类， 有效的法律行为、

无效的法律行为、 可撤销的法律行

为及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 卖家错

标价格与买家形成的买卖合同的效

力又当如何认定？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合同无效 ：

（一） 一方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订

立合同， 损害国家利益； （二） 恶

意串通， 损害国家、 集体或者第三

人利益； （三）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

法目的 ； （四 ） 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 （五）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 本文所述案例并不

符合前述合同无效的任一情形， 买

卖合同并不因卖家的失误或买家的

恶意而无效。

按照 《民法总则》 第一百四十

三条 、 第一百四十七条和 《合同

法》 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基于重大

误解签署的合同， 当事人有权请求

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或变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

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 《民通意

见》） 第 ７１ 条规定： “行为人因对

行为的性质、 对方当事人、 标的物

的品种、 质量、 规格和数量等的错

误认识， 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

思相悖， 并造成较大损失的， 可以

认定为重大误解。”

卖家错标价格属于对标的物的

错误认识， 且造成了较大损失， 符

合 《民通意见》 对于重大误解规定

的构成要件。

在进行案例检索时， 笔者发现

部分法院将此类案件认定为显失公

平， 进而予以撤销。 《民法总则》

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 “一方利用

对方处于危困状态、 缺乏判断能力

等情形， 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

显失公平的， 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

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就本文所引述案例而言， 卖家

因为失误、 对电子商务平台操作流

程不熟悉等原因错标价格， 并不属

于 “处于危困状态 、 缺乏判断能

力”， 买家是否有 “利用” 的故意

也难以证明， 虽然客观上形成了双

方权利义务明显失衡的后果， 但以

此认定为显失公平 ， 笔者认为与

《民法总则》 等相关规定有所不符。

合同的处理

１.撤销与变更。

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 行为

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变更或者撤销； 行为人不提起诉讼

或申请仲裁， 则不发生撤销权行使

的效力。 对于该等合同的效力， 经

变更后， 即成为完全有效的民事合

同； 经撤销后， 则归于无效。

２.撤销权的行使。

根据 《民法总则》 第一百五十

二条的规定， 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 重

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

使撤销权， 撤销权消灭； 当事人自

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

有行使撤销权的， 撤销权消灭。

《民法通则》 及 《民通意见》、

《民法总则》 《合同法》 均未明确

对于重大误解情形下， 解除权是否

仅有 “误解人” 可以行使。 一般认

为 ， 重大误解是保护误解人的制

度， 故允许其撤销因重大误解订立

的合同。 但也不排除存在双方均有

误解， 或误解系由行为人重大过失

而造成等情形， 此时仅赋予 “误解

人” 撤销或变更合同的权利不利于相

对人权益的保护。 故此， 从法条表述

来看， 重大误解的双方当事人均有权

行使撤销权。

就本文所引述的案例而言， 标错

价格的商家及买家均有权在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 通过诉讼

或仲裁的方式请求撤销买卖合同。

３.损害赔偿。

根据 《合同法 》 第五十八条和

《民法总则》 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

因重大误解而撤销合同的情形下， 损

害赔偿系过错责任， 即有过错的一方

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 双

方都有过错的， 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

责任。

在笔者检索到的错标价格类网购

纠纷案例中， 有法院支持卖家赔偿买

家的资金损失， 亦有法院对于买家主

张的差价损失予以支持。

前一阵有这么一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某天猫店铺因操作失误，将

“２６元４５００克”的脐橙设置成了“２６元４５００斤”，一夜之间涌入数百万

订单，大批买家下单后又以店家不按时发货为由向天猫平台投诉，致

使店铺保证金被扣完关店。

现实中， 因为卖家不慎标错价格或其他商品信息导致买家大量

下单引发的纠纷不在少数。此时买卖合同如何处理？各方权利如何救

济？ 本文试对此进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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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或者意图通

过刑事途径实现诉求的被害人， 往

往只知道向公安机关控告、 报案，

一旦得不到所期望的结果， 又只能

诉诸信访。 本文在不考虑实体问题

的情况下， 仅仅探讨作为刑事案件

被害人或者自认为被害人在控告遇

阻情况下的几种程序性救济途径。

不予立案

按照相关法律和规范， 被害人

（报案人、 控告人） 向公安机关控

告报案后， 第一时间 （当天或三五

天内） 能收到公安机关出具的 《接

受刑事案件登记表》； 一定期限内

（三个月）， 会收到接受报案的公安

机关制作的 《立案通知书》 或 《不

予立案通知书》。

如果收到 《不予立案通知书》，

其后被害人有三种救济途径， 一是

根据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

规定》 向原公安机关申请复议， 但

要求在收到文书后十日内提出； 二

是根据 《刑事诉讼法》 《人民检察

院刑事诉讼规则》 向人民检察院申

请立案监督， 此项程序的启动无严

格时间限制； 三是根据 《刑事诉讼

法》 向人民法院提出刑事自诉， 此

项程序应当符合追诉时效的规定；

三种救济途径可以任选其一进行，

也可以逐条进行。

未立案

未立案不同于不予立案， 是指

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后， 公安机

关出具或者不出具 《接受刑事案件

登记表》， 较长时间既不决定立案

也不决定不予立案， 即没有结论。

此种情形之下， 被害人往往连

《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 都未能取

得或者仅仅取得 《接受刑事案件登

记表》， 被害人也有三种理论上存

在的救济途径： 一是公安机关的信

访、 投诉、 控告途径， 目的是督促

承办单位 （人） 尽快做出立案或者

不予立案决定， 但没有程序性约束

或者时限约束； 二是根据 《最高人

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

督 有 关 问 题 的 规 定 （ 试 行 ）

（2010）》 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立案监

督申请； 三是根据 《刑事诉讼法》

向人民法院提出刑事自诉， 考虑到

出现未立案情形往往是争议巨大的

案件， 取证难度大， 最后获得人民

法院支持的难度更大。

遗漏犯罪事实

遗漏犯罪事实的情形较多， 有

被害人报案多节事实， 司法机关仅

移送部分犯罪事实的； 也有各种原

因被害人没有报案或者报案部分事

实， 司法机关无从知晓犯罪事实存

在的； 这种情形与被害人对案件定

性有异议不同。 此情形下被害人有

三种救济途径， 一是联系原公安机

关补充报案； 二是向人民检察院人

民法院提出线索和控告； 三是判决

生效之后， 向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

重新报案， 以追究漏罪的方式追诉

遗漏犯罪事实； 四是人民法院、 人

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未予认定的部

分， 被害人有权提起民事诉讼， 但

应当区分是否与原刑事判决系同一

事实的纠纷。

遗漏应追诉的人

遗漏应追诉的人， 是指被害人

认为在同一犯罪事实中应当追究刑

事责任的人没有被全部追诉。 此情

形跟前面说到的不予立案 、 未立

案、 遗漏犯罪事实的情形不一样，

是没有现成的程序性救济途径的。

首先， 公安机关已经就被害人

报案事项作出立案决定， 针对被害

人的新控告， 公安机关往往不再另

行给予 “立案决定书” 或 “不予立

案决定书”， 此时被害人向公安机

关的申诉 、 投诉 、 信访往往无结

果； 其次， 被害人向检察机关提追

捕追诉请求也没有程序性的要求，

检察机关也无程序性审查和答复的

义务； 最后， 检察机关办案期间，

被害人不能提起立案监督， 检察机

关办结以后， 被害人向检察机关提

立案监督的申请， 也会陷入比 “未

立案情形” 更难受理的困境。

法院不追赃不执行

刑事案件涉财产部分的执行一

直相当困难， 例如， 公安机关在侦

查过程中扣押 、 冻结 、 查封的财

产， 法院判决中未明确认定为赃物

的， 其后也未作出裁定认定为赃物

的， 或者公安机关没有扣押， 被害

人认为发现赃物而没有冻结、 扣押、

查封的， 其程序性救济途径也是阻塞

的。

首先， 司法实践中， 人民法院执

行部门不接受被害人作为申请人提出

的刑事判决关于财产部分的执行申

请 ， 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材

料， 窗口人员是不收的；

其次， 法院刑事审判部门 （承办

法官） 对于被害人提出的移送执行申

请没有做出决定和答复的义务；

再次， 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人民检

察院执行监督的规定， 更多的是对被

告人刑罚执行的监督， 对 “追缴违法

所得， 发还被害人” “责令被告人退

赔违法所得， 发还被害人” 中财产执

行的监督没有具体规定， 执行监督的

申请往往难以受理；

最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

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 实

际上规定了两种救济途径， 一是案外

人或被害人认为刑事裁判中对涉案财

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或者应

予认定而未认定， 向执行法院提出书

面异议， 可以通过裁定补正的， 执行

机构应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

门； 二是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 应告

知异议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说说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申诉救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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